
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
承诺书

本人、本单位对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实施产生的科学数据做出以下承诺：

1.承诺将本项目产生的原始性观测数据、探测数据、试验数据、实验数据、调查数据、考察数据、统计数据、模拟仿真数据以及相关数据库、分析数据等科学数据按要求汇交到辽宁省科学技术厅指定的平台。

2.承诺本项目汇交的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无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，并承担因数据不真实等问题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3.承诺组织项目课题承担单位、任务参与单位签订数据汇交承诺书。

4.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特此承诺。 
 

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年  月  日

